
各級學校春暉小組運作標準作業流程(承辦人版）

結案

知悉學生藥物濫用事件

陰性

準備轉介資料

是

否

是

否

採集尿液檢體
辦理結案檢驗 第 1次

含有濫用藥物
或其代謝物

召開成案會議

實施校安通報

輔導階段

填報管理系統

第 2次

輔導期滿

在校生

檢驗結果

確認春暉小組成員

1. 每 3 個月為 1期。
2. 提醒輔導成員每
  1 至 2週實施 1次
  輔導。
3. 提醒尿篩執行人員
  每 1-2 週不定期快
  篩並記錄。
4. 填報管理系統。
5. 相關資源，可參
  考附件 4。

召開結案會議

會議決議辦理轉介作業

在校生持續關懷

準備移送警察機關
協處資料1.18 歲以下：

  依各地方政
  府規定辦理。
2.18 歲以上：
  學校應評估
  是否需追蹤，
  取得同意書
  轉至戶籍地
  毒危中心，
  未取得轉至
  警察機關。
3. 同意書格式，
  可參考附件
   2 、 3。

春暉輔導
檢出次別

學生在輔導期
間，因畢(結)
業、未畢業而
因其他原因提
前離校或未按
時註冊，準備
轉介或轉銜資
料。

輔導中斷
檢驗結果含有濫用
藥物或其代謝物 密件函送

警察機關協處

輔導完成(陰性)

持續將學生列為
第 1類特定人員追蹤

接獲檢驗報告或輔導中斷
發生後 2週內召開。

1. 第 1次成案會議：
(1) 校安通報後 1週內召開。
(2) 確任特定人員提列情形。
2. 第 2次成案會議：
(1) 接獲檢驗報告後 1週內
   召開。
(2) 實施校安通報續報作業。

1.經確認檢驗尿液檢體
  中含有濫用藥物或其
  代謝物者。
2.自我坦承或遭檢警查
  獲或接獲其他網絡通
  知涉及違反毒品危害
  防制條例者。

1. 小組成員(可依個案狀況調整)

(1) 校長、學務主管、輔導主管。

(2) 生教(輔)組長、業務承辦人員。

(3) 輔導人員、導師。

(4) 得邀請家長或監護人共同參與。

(5) 其他校內或校外人員。(必要時)

2. 小組成員及業務職掌可參考附件 1 。


